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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使學生註冊程序有所遵循，依據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及齡役男（年齡在十九歲足歲(含)以上）或具有後備軍人身份之

新生，應於註冊日當天繳交下列與兵役有關之證明文件： 

一、役男：年齡在十九歲足歲（含）以上之新生及復學、轉學

之學生，應繳交「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及「畢業證書影

本」，辦理緩徵申請。 

二、後備軍人（已服役者），請繳「退役證書」與「國民身份

證」正反面影印本及「畢業證書影本」各一份，辦理儘後

召集申請。 

第三條  新生入學資格審查及審查應按下列規定辦理： 

一、大學部一年級新生（含僑生）註冊時，應繳驗畢業證書正

本或教育法令所規定之有效證明文件正本;轉學生則應繳驗

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歷證明文件正本。 

二、學生欠繳證明文件時，需在開學日後二週內繳款或繳齊證

明文件，否則視為未完成註冊手續論。 

三、逾開學日後第二星期結束前，尚未請假或未完成註冊者，

得取消其入學資格，但情況特殊經專案請准延緩註冊者，

不在此限。 

第四條  舊生除開學前已辦理休學或應退學者外，每學期均應於本校行事

曆規定之上課開始日之前繳交各項應繳費用，繳交學雜費即視

同完成註冊，其他未繳之應繳費用，應依各相關規定辦理；註

冊完成期限皆以開學日後二星期為限，處理程序如下: 

一、截至開學日後第一星期結束前，未請假或未完成註冊者，

教務處發出催繳通知。 

二、逾開學日後第二星期結束前，尚未完成註冊者，得令退學， 

但情況特殊經專案請准延緩註冊者，不在此限。 

三、已完成註冊手續之學生，若有依規定應向學校繳納之學分

費或住宿費尚未繳清者，次學期不得註冊；若為畢業生俟

其繳清後再發給畢業證書。 

四、教務處於對本校舊生做第二款申誡或退學處分前應告知各

相關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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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延修生（擋修生不視為延修生）當學期有課可修時，應到校辦理

註冊；若該學期無課可選時，應依「學生休學辦法」辦理休學

手續。 

第六條  繳交註冊費相關規定： 

一、請先持本校發給之「註冊繳費單」，就近向與本校簽約金

融機構之全國各地分行、轉帳或語音方式繳款，並於規定

期限完成。 

二、學生於繳費截止日後繳費者，註冊當日須持「註冊繳費單」

學生收執聯至本校出納確認已繳費後，方得至註冊組辦理

註冊。 

三、學生欲辦理助學貸款及申辦學雜費減免者，請依本校註冊

通知單規定日期至學生事務處辦理。 

第七條  選擇不參加「學生團體平安保險」之相關規定： 

一、未繳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者，請持繳費單及家長簽署之切

結書，但已成年及未成年已結婚之學生，由本人簽署切結

書至衛生保健組更改繳費單。 

二、已繳雜費者請於開學後二週內持繳費收據及家長簽署之切

結書，但已成年及未成年已結婚之學生，由本人簽署切結

書至衛生保健組辦理退費。 

第八條  每學期註冊日期，悉按本校註冊繳費單規定辦理。 

第九條  學生註冊後退、休學退費標準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開學日前申請休、退學者應免繳費。 

二、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依本校行事曆計算)而申請退、

休學者，所繳學雜各費退還三分之二。 

三、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退還所繳學

雜各費三分之一。 

四、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申請退、休學者所繳學雜費均

不予退還。 

五、代辦（收）費按實際情況處理，如已購置衣物則發衣物。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行，修正時亦同。 


